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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泰市监管特监〔2020〕3 号 

 

 

关于开展 2020 年全市特种设备现场安全日常
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分局、综合执法大队，局机关各有关科室： 

根据原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规则》和

泰州市市场监管局《关于下达 2020 年全市特种设备现场安全日

常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泰市监特设发〔2020〕21 号）文件

要求，下达我市 2020 年特种设备现场安全日常监督检查共 615

家，现就具体开展好此项工作的有关要求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国

家、省、市关于安全生产的工作部署，深入推进特种设备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严守安全底线，健全责任体系，不断提升安全监管

能力和水平，全面落实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主体责任，督促企

业加强隐患排查、风险管控和事故预防，持续推进双重预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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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努力实现坚决遏制特种设备较大及以上事故、减少和控制

一般事故的总体目标，确保全市特种设备安全形势平稳向好。 

二、检查范围和重点 

以涉及民生、人员密集场所、盛装危险化学品的高风险特种

设备为重点，继续强化对九类重点场所的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根

据风险情况实施重点监管、分类监管。重点加强对气瓶充装单位、

涉危化品、制药企业以及学校、科研机构实验室的特种设备、快

开门式压力容器、公众聚集场所电梯、工厂厂区叉车、物流园区

起重机械、设计加速度在区域 4和区域 5范围内的大型游乐设施

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继续巩固电站锅炉范围内管道、大型游乐

设施乘客束缚装置、起重机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及

危险化学品相关特种设备等专项治理成果。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动态数据库，按照“双随机、一

公开”原则，确定列入全年现场安全日常监督检查计划的重点监

督检查使用单位 150 家（见附件 1）、日常监督检查使用单位 465

家（见附件 2）。对 150家重点使用单位的现场监督检查由市局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实施，对 465家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开展日常

现场安全监督检查，由各属地市场监管分局实施。 

三、检查规范和程序 

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要严格按照《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

规则》进行，各单位要认真填写《检查规则》项目表及记录表，

完善监督检查程序和记录，建立现场安全检查工作台账，并将检

查信息录入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确保检查过程、内容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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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现场检查要核实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是否真正做到底数清、状

况明，设备是否依法登记运行、人员是否依法持证作业、排查发

现的隐患是否整改到位。省特检院泰兴所要发挥技术支撑作用，

积极配合工作开展。市行政许可发证（变更、注销）部门要及时

办结已受理的特种设备两类许可事项并按时送达。 

四、工作要求 

1.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检查机制。以计划督查为基本，以重点

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实现监督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严格执行泰州市局下达的《2020 年全市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重点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计划和日常监督检查计划》；对通过投诉

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发现的具体问题进行有针对性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处理；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好全年

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严防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2.有序推进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各分局将本通知及时转

发或传达给本辖区被查单位（个人），督促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切

实履行安全主体责任，认真梳理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自

觉开展本单位特种设备安全风险辨识评估防控，实行隐患自查自

改自报闭环管理，做好现场迎查准备。 

3.加大隐患整治和闭环处置力度。及时依法处理监督检查、

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检验检测和数据检测发现的隐患，完善监

管、检验、执法三位一体的联动工作机制，保证特种设备隐患查

处完整闭环，不留后患。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应下达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责令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予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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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事故隐患。要建立隐患台账，跟踪督促整改，做好隐患闭环

管理。发现重大事故隐患要主动向属地政府汇报，对难以解决的

要及时报请地方政府挂牌督办，同时报告市局。 

4.加强总结和上报工作。各分局应按照序时进度推进现场安

全监督检查工作，附件内列出的使用单位所在的监管辖区有误

的，请与市局特监科联系，或直接交由相符分局进行检查。每周

一和每月 21 日前向市局报送前期检查和隐患处理情况汇总，各

分局按 3 月 11 日检查期间，原则上安排每月不少于 5 家，并应

于 11月 20日前完成计划内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现场安全监督

检查的全部工作。现场监督检查的相关资料要认真梳理，由各检

查单位保存（不少于三年）。 

 

附件： 1.2020年泰兴市特种设备重点监督检查使用单位目

录（特监科） 

      2.2020 年泰兴市特种设备日常监督检查使用单位目

录（基层分局）  

 

 

泰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3月 20日 

 
抄送：泰州市市场监管局，市安委会，市特安委其他九家单位，市行政

审批局，各乡镇（街道）园区，省特检院泰州分院泰兴所。 

泰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 3月 20日印发 


